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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79 號 委員 提案第 29710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我國民主化的過程中，選舉的

頻繁程度和競爭激烈程度不斷上升，且選舉的成本日漸高昂

。惟政客可能獲得的合法的競選經費有限，而黑社會組織則

擁有大量金錢，於是選舉對「黑金」存在著巨大的需求；又

，民主化的發展，導致行政和司法系統的人事安排、預算決

策等都受到選舉結果的影響，而行政和司法系統愈來愈受制

於選舉，也使得「黑金」勢力通過影響選舉結果可以更多地

獲取經濟與政治利益，使「黑金」對選舉的需求也愈來愈大

；為防止「黑、金、槍、毒」勢力透過參與公職人員選舉，

危害我國民主化之進程、影響公共政策之形成與法令之審議

，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

為警惕有意擔任公職者不得犯內亂、外患、貪污、賄選、國家安全、組織犯罪、洗錢防制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毒品危害防治、政府採購等罪，否則將終身不得參選，使其懼於斷

送政治生命，而不敢輕易犯罪，以達端正選風、嚴懲不法之目的。修正增列經「有罪判決

」確定，即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縱其緩刑期滿未經撤銷，刑之宣告失效，但仍為有罪，不

得登記為候選人。（第一款至第八款） 

二、鑑於陸海空軍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一章叛亂罪（修正後為同編章「違反效忠國家職責罪」）

、戰時軍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廢止）及妨害軍機治罪條例（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廢

止）等，均有關於內亂、外患罪之特別規定，第一款僅規定「經依刑法判決確定」，即有

掛漏之嫌，爰將第一款「依刑法」三字刪除，俾資周延。（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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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犯現行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罪之要件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相同，犯刑法第一百四十

四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即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則犯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罪者，自亦應

比照辦理。又第九十七條所謂「搓圓仔湯」之罪，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對團體或機

構之賄選罪，及第一百零三條所謂「包攬賄選罪」之罪，均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賄選

罪刑相關；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犯所謂「以暴力妨害他人競選」之罪與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之妨害投票自由罪刑相當；另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犯所謂「以暴力妨害他人為

罷免案提議、連署」之罪，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對於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之行賄

罪，已影響罷免事務進行之公正性；地方民意機關正、副首長選舉之行賄、受賄行為，及

政黨辦理黨內提名作業之賄選行為，納入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一條處罰後，為防止犯罪判

刑確定者，繼續藉選舉取得公職候選人身分，亦有比照辦理之必要；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

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六項、第七項亦同；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四十七

條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七條之三、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五十條之二第一項、第五十條

之三亦同。（第三款） 

四、鑑於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進行刺探、蒐集、洩漏國家機密，或發展組織等罪，侵害國家

法益，為嚴重影響國家安全之叛國行為。爰明定違反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國家

情報工作法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第四款） 

五、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有關槍枝製造、販賣或運輸等相關之罪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製造、運輸、販賣、脅迫或引誘施用毒品等情節重大之毒品犯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或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者，均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十

二款） 

六、為杜絕「黑金」利用權勢介入各種建設工程、圍標工程取得政府標案，肇生官商勾結、貪

污舞弊等情事，修正增列違反政府採購法第七章相關有罪判決確定，即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緩刑期滿未經撤銷亦同。（第八款） 

七、考量對於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因行刑權罹於時效而消滅者之參選資格規定

未臻明確，並基於維護選舉公平性，貫徹杜絕賄選之政策，避免候選人利用行刑權罹於時

效規避法律限制參選，爰併增列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第九款） 

八、考量保安處分若係因緩刑宣告而付保護管束者，因未被拘束人身自由，爰參照地方制度法

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增列但書；又配合檢肅流氓條例於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廢

止，感訓處分執行辦法於九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廢止，刪除「或感訓處分」等文字。（第

十款）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37 

九、查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八十四條立法理由略以，清算程

序係屬簡易之破產程序，其他法令所定對於破產人資格、權利限制之規定，自適用於經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之債務人。考量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爰參酌上開立法理由，將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一併列為候選人消極資格。（

第十一款）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吳欣盈 賴香伶 張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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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 

三、曾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九十八條、

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

百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六

項、第七項、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八十五條、第八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十七條

第一項、第八十八條、第

八十九條第一項、第六項

、第七項、農會法第四十

七條之一、第四十七條之

二第一項、第四十七條之

三、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

、第五十條之二第一項、

第五十條之三、刑法第一

百四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

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四、曾犯國家安全法第二條

、第三條、第七條、國家

機密保護法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三十

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依

刑法判刑確定。 

二、曾犯貪污罪，經判刑確

定。 

三、曾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二

條、第一百四十四條之罪

，經判刑確定。 

四、犯前三款以外之罪，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五、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

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畢。 

六、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

復權。 

七、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

處分，尚未期滿。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一、依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

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

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

效力。」為警惕有意擔任公

職者不得犯內亂、外患、貪

污、賄選、國家安全、組織

犯罪等罪，否則將終身不得

參選，使其懼於斷送政治生

命，而不敢輕易犯罪，以達

端正選風、嚴懲不法之目的

。第一款至第五款均修正增

列經「有罪判決」確定，即

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縱其緩

刑期滿未經撤銷，刑之宣告

失效，但仍為有罪，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 

二、鑑於陸海空軍刑法第二編

分則第一章叛亂罪（修正後

為同編章「違反效忠國家職

責罪」）、戰時軍律（九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廢止）

及妨害軍機治罪條例（九十

三年一月七日廢止）等，均

有關於內亂、外患罪之特別

規定，第一款僅規定「經依

刑法判決確定」，即有掛漏

之嫌，爰將第一款「依刑法

」三字刪除，俾資周延。 

三、考量犯現行第九十九條第

一項之罪之要件與刑法第一

百四十四條相同，犯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條之罪，經判刑

確定者，即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則犯第九十九條第一項

之罪者，自亦應比照辦理。

又第九十七條所謂「搓圓仔

湯」之罪，第一百零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對團體或機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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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反滲

透法第三條、第四條或第

五條第三項之罪，經有罪

判決確定。 

五、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洗錢防制法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六、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七條、第八條、第

九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經有罪判

決確定。 

七、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

、第七條、第十二條，經

有罪判決確定。 

八、曾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

七條、第八十八條、第八

十九條、第九十條、第九

十一條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九、犯前八款以外之罪，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執行未畢或

行刑權因罹於時效消滅。

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十、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

，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

，不在此限。 

十一、受破產宣告確定或經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十二、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

處分。 

十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期滿。 

十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 

十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賄選罪，及第一百零三條所

謂「包攬賄選罪」之罪，均

與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賄

選罪刑相關；第九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犯所謂「以暴力

妨害他人競選」之罪與刑法

第一百四十二條之妨害投票

自由罪刑相當；另第九十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犯所謂「以

暴力妨害他人為罷免案提議

、連署」之罪，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對於罷免案

提議人、連署人之行賄罪，

已影響罷免事務進行之公正

性；地方民意機關正、副首

長選舉之行賄、受賄行為，

及政黨辦理黨內提名作業之

賄選行為，納入第一百條及

第一百零一條處罰後，為防

止犯罪判刑確定者，繼續藉

選舉取得公職候選人身分，

亦有比照辦理之必要；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

五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八十

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一項、

第六項、第七項、農會法第

四十七條之一、第四十七條

之二第一項、第四十七條之

三、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

第五十條之二第一項、第五

十條之三亦同，爰修正第三

款。 

四、鑑於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

，進行刺探、蒐集、洩漏國

家機密，或發展組織等罪，

侵犯國家法益，為嚴重影響

國家安全之叛國行為。爰明

定違反國家安全法、國家機

密保護法及國家情報工作法

相關規定，經有罪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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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爰

增列第四款。 

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三

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者，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

選人，該條例並未規範罰金

刑或拘役刑，實務上犯該條

之罪者，均係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爰參照總統副總

統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增列第五

款，並修正為「經有罪判決

確定」，理由同說明一。 

六、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

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

條係就行為人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

式槍砲彈藥及零件等行為處

以刑責，此類行為多有涉及

暴力、恐嚇等侵害他人權利

之行為，且對社會秩序影響

甚巨，又公職人員其本質應

為人民服務，其本身不應有

涉犯前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之情形，爰增列第六款

，列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七、鑒於毒品對社會危害之嚴

重，不只侵害人體健康，更

為部分犯罪組織之主要所得

來源，犯罪情節重大，爰就

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

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

條、第十二條，製造、運輸

、販賣、脅迫或引誘施用毒

品等情節重大之毒品犯罪者

，列為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之

消極資格，爰增列第七款。 

八、為杜絕「黑金」勢力利用

權勢介入各種建設工程、圍

標工程取得政府標案，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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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結、貪污舞弊、通過

影響選舉結果獲取經濟與政

治利益等情事，增列違反政

府採購法第七章相關等罪，

亦不得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

人，爰增列第八款。 

九、現行第四款移列為第九款

，並配合第四款至第八款之

增列酌修文字。另考量本款

對於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因行刑權罹於

時效而消滅者之參選資格規

定未臻明確，並基於維護選

舉公平性，貫徹杜絕賄選之

政策，避免候選人利用行刑

權罹於時效規避法律限制參

選，爰併增列行刑權因罹於

時效消滅者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 

十、現行第五款移列至第十款

，考量保安處分若係因緩刑

宣告而付保護管束者，因未

被拘束人身自由，爰參照地

方制度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增列但書；又配

合檢肅流氓條例於九十八年

一月二十一日廢止，感訓處

分執行辦法於九十八年四月

二十四日廢止，刪除「或感

訓處分」等字。 

十一、現行第六款移列為第十

一款。另查九十六年七月十

一日公布施行之消費者債務

清理條例第八十四條立法理

由略以，清算程序係屬簡易

之破產程序，其他法令所定

對於破產人資格、權利限制

之規定，自適用於經法院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之債務人。

考量本款已明定受破產宣告

確定，尚未復權，為候選人

之消極資格，爰參酌上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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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由，將經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尚未復權，一併列為

候選人消極資格。 

十二、查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

日修正公布，一百零五年五

月二日施行之公務員懲戒法

，增列「免除職務」懲戒處

分，對違法失職情節嚴重之

公務員，免其現職，不得再

任用為公務員。究其立法理

由，係認公務員懲戒制度目

的在於整飭官箴，以提高行

政效率，如依其應受懲戒之

具體情事，足認其已不適任

公務員，應將其淘汰，因是

類人員違法情節重大，業經

監察院彈劾，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決議，應不宜允其登記

參選。另查現行第七款明定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

，尚未期滿，不得登記為候

選人，係指依公務員懲戒法

規定，遭撤職或休職處分，

依規定於該停止任用或休職

期間，無法登記為公職候選

人，爰對於受較撤職懲戒處

分更為嚴重之免除職務懲戒

處分者，應有一併納為候選

人消極資格之必要，爰增列

曾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

為候選人之消極資格，並另

立為第十二款。 

十三、現行第七款至第九款移

列為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

內容未修正。 

 

 


